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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標 註 冊 處    

19 .1 .2007  

針 對 處 長 的 決 定 提 出 上 訴  

可 針 對 哪 些 事 項 提 出 上 訴  

任何針對處長根據《商標條例》 (第 559 章 )作出的決定或命令，均可

向法院提出上訴 (第 84 條 )。與第 43 章的規定不同，該條文把 “決定 ”

特別 為界定 包括處長在行使由該條例或根據該條例賦予他的酌情決定

為權時所作出的任何作 。這實際表示，針對處長的決定或命令的任何

質疑，不論有關決定或命令是依據法定條文或在行使酌情決定權時作

出，均由上訴的方式提出。  

因此，上訴可以是針對處長的任何決定而提出的，例如他 絕拒 批准某

商標註冊的決定、他在反對註冊事宜及其他各方之間的法律程序中作

出的決定，以及在處長行使酌情決定權時作出的任何其他決定，包括

任何非正審決定。  

向法院提出上訴，須受《高等法院規則》第 100 號命令第 2 條規則及

第 55 號命令規管。上訴必須藉原訴動議提出 (第 100 號命令第 2 ( 2 )條

規則 )。第 55 號命令第 1 ( 4 )條規則訂明，第 55 號命令的規則，就該

命令適用的上訴而言，具有效力，但須受該規則的任何其他條文就該

上訴而訂立的任何條文規限，或受由任何成文法則 (在此情況下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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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號命令 )或根據任何成文法則 ( 為在此情況下 第 100 號命令 )而就該

上訴訂立的任何條文規限。  

處 長 的 決 定  

當處長於任何在他席前進行的法律程序中作出決定後，會向該法律程

序的各方送交通知，傳達該項決定。如通知書並無載有該項決定的理

由的陳述，法律程序的任何一方均可在送交通知書的日期後的一個月

內，提交商標表格第 T12 號，要求提供該項決定的理由的陳述。提交

要求的一方須同時向法律程序的所有其他各方送交該要求的副本。  

計 算 批 准 上 訴 的 時 間  

提出上訴的動議通知書及上訴理由必須在上訴所針對的決定或命令的

日期後 28 天內送達，而上訴則必須在該期限內登錄 (第 55 號命令第

4 ( 2 )條規則 )。  

就任何針對處長的決定而提出的上訴而言，該項決定須當作已在送交

該決定的通知書的日期作出，或如已在訂明的期限內要求提供理由的

陳述，則須當作已在送交該理由陳述的日期作出 (規則第 91 條 )。  

法 院 的 權 力  

《高等法院規則》第 55 號命令及《商標條例》第 85 條所賦予法院的

權力，較法院就 為司法覆核的權力更 寬廣 (第 53 號命令 )。法院不僅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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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監督處長所作決定的角色，並且在行使其在該條例下的原訟司法管

轄權以裁定任何問題時，它 同時具有處長的權力，可作出處長本可作

出的任何命令，或行使處長本可行使的任何其他權力 (第 85 條 )。尤

其，第 55 號命令第 3(1 )條規則訂明，上訴須以重新聆訊的方式進

行；第 55 號命令第 7 ( 2 )條規則，則為 收取進一步證據及其收取方式

提供指示；以及第 55 號命令第 7 ( 5 )條規則，訂明法庭可作出任何本

應由處長作出的命令。  

處 長 在 上 訴 中 擔 當 的 角 色  

為動議通知書及上訴理由必須送達處長，不論其是否被指名 上訴的一

方 (第 100 號命令第 2 ( 3 )條規則 )。在根據該條例提出的上訴中，處長

有 權 主 動 或 根 據 法 院 指 示 出 庭 並 作 出 支 持 其 決 定 或 命 令 的 陳 詞 (第

8 4 ( 3 )條 )。  

處長通常不會參與上訴，除非個案涉及特別指稱，例如註冊處犯了行

政上的錯誤、有人作出欺詐等。若然，處長會盡快擬備大律師 (律政

司 )指示，述明處長對各個爭論點的意見。  

處長會以固定形式信件要求有關各方作出 “ 一 般承諾 ” (參閱下文註

冊處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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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可視乎情況，指示處長就有關上訴提供意見或回答有關程序的問

題。處長會按指示，透過其授權代表或由大律師 (律政司 )出庭提供協

舉助。 例說，他可提供以下項目的詳情：  

 在處長席前進行的關於所爭論事宜的法律程序；  

 處長所作出的決定的理由；  

 註冊處在同類個案中的做法；以及  

 為處長認 是應提供的， 為與爭論點有關並 處長所知的事宜。  

上 訴 並 非 擱 置 有 關 法 律 程 序  

提出上訴本身並不具有擱置註冊處所進行的法律程序的效力，但如聆

訊上訴的法院，或作出該決定的處長有此命令，則屬例外。如作出有

關決定的處長沒有命令擱置有關法律程序，上訴人可根據第 55 號命

令第 3 ( 3 )條規則，藉動議或傳票向聆訊上訴的法院申請擱置有關法律

程序 絕。此外，如處長拒 擱置有關法律程序，上訴人可向法院提出上

訴。  

註 冊 處 的 程 序  

就 處 長 在 各 方 之 間 的 事 宜 中 作 出 的 決 定 提 出 上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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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動議通知書副本後，負責的文書人員應立即：  

 屏在電腦 幕輸入資料，例如法院法律程序編號及商標編號；  

 列印註冊紀錄冊的圖像及有關註冊的最新詳情；以及  

 查檢取所有相關的商標及法律程序檔案，交予負責的審 人員。  

核對動議通知書所載以下資料：  

 所涉各方的姓名／名稱；  

 法院聆訊有關事宜的日期；以及  

 代表某方或各方的律師行。  

為 訴訟案件開立 查新的分檔案，即預備檔案套，標示存件，檢 有關註

冊的詳情等。  

接獲動議通知書後，處長會按慣例向法院提供已存檔註冊處的狀書及

證據。有關檔案的方式及規格，須與預備原先在註冊處進行的聆訊所

需的方式和規格相同。有關檔案須預早在聆訊前由專人交付法院。  

擬 備 記 錄 ， 並 特 別 指 出 任 何 已 定 的 聆 訊 日 期 ， 供 負 責 聆 訊 的 人 員 參

閱，並就處長應否在法院席前出庭，徵詢聆訊人員的意見。  

如處長決定不會由代表出席聆訊，則須擬備固定形式函件，供處長考

慮和簽署，然後送交上訴各方的代表律師，請他們予以承諾，包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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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首先給予處長機會考慮的情況下，不會同意任何並無在動議通知

書申索的濟助；以及承諾會讓處長知悉法律程序的狀況。在接獲所需

的承諾書後，須擬備通知法院收到承諾書的信件，供考慮和簽署。  

查最 少 每 半 年 檢 一 次 上 訴 的 進 展 和 狀 況 ， 並 把 有 關 進 展 告 知 聆 訊 人

員。  

就 處 長 在 單 方 面 的 事 宜 中 作 出 的 決 定 提 出 上 訴  

絕凡申請人針對處長拒 其註冊申請而提出上訴，處長會由大律師 (律

政司 )代表出庭。給予大律師的指示應詳列註冊處的相關常規及適用

的案例，此外應向大律師提供一文件夾，內載處長決定的副本及有關

舉商標申請的副本，並安排與大律師 行會議。  

如已提交使用的證據，有關文件應按次序編號及編上索引，以便易於

識別法定聲明及證物。每個文件夾的封面均須註明檔案內的標的事項

及目錄。  

有關上訴程序及註冊處程序的其他詳情，請參閱上文就處長在各方之

間的事宜中作出的決定提出上訴。  

訟 費  

與法例第 43 章第 81 條的規定不同，處長接受在單方面的事宜中他在

法院席前與任何其他訴訟人的地位相同，以及 為法院可將其認 合理的

訟費判給任何一方，通常視乎訴訟結果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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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 上 訴 後 提 交 新 證 據  

在法院席前進行的上訴中，如法院許可，可接納新的證據。法院會根

既據 定原則及案例 (參閱 H u n t - W e s s o n  I n c . ’ s  T r a d e  M a r k  A p p l i c a t i o n  

(1996 )  RPC 233 一案及 T M  a p p l i c a t i o n s  b y  C l u b  E u r o p e  H o l i d a y s  L t d  

( 2000 )  RPC 329 一案 )，決定應否接納有關證據。  

法 院 的 決 定  

法院會就上訴作出命令，但註冊處不得在上訴期 (參閱第 59 號命令第

4 條規則 )屆滿前採取行動，及受惠於該命令的人須向註冊處提交該命

令的核證副本。法院判決的副本應像處長發出的其他決定在註冊處內

傳閱。  

上 訴 被 駁 回  

如上訴失敗，法院維持處長的決定，則除非上訴人再上訴，否則應執

行處長原先的決定。如在上訴期內上訴人沒有再提出上訴，則應把該

決定的日期及上訴被駁回的日期記入檔案中，然後把檔案交回負責的

查審 人員，以供存檔。  

如 上 訴 人 再 提 出 上 訴 ， 律 政 司 會 通 知 聆 訊 小 組 。 獲 悉 再 上 訴 的 日 期

時，便向法院送交有關法律程序檔案的副本。  

上 訴 得 直  



 

                                                    _ _ _ _ _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知 識 產 權 署                                     8 

商 標 註 冊 處    

如上訴得直，法院推翻處長的決定，便須決定處長應否提出再上訴。

可 舉與律政司／大律師 行會議。除非個案涉及若干重要大原則，處長

才會提出再上訴。  

再 上 訴  

如擬提出再上訴，聆訊小組應請律政司批註。  

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須受第 59 號命令規限。  

不 再 上 訴  

如上訴得直，法院推翻處長的決定，而處長決定不再上訴，便可執行

法院的決定，並把該決定的日期記入檔案。  

如涉及是否可予以註冊的問題，檔案會交回負責的 查審 人員，則有關

申請可 查進行註冊，但審 人員須注意法院判上訴得直時所施加的任何

條件或修訂。  

*  *  *  


